
执行蒙特利尔议定书多边基金执行委员会的会前文件不妨碍文件印发后执行委员会可能作出的任何决定。 

 

联  合  国 EP
  

联 合 国 

环 境 规 划 署 

 
 

 
Distr. 
GENERAL 
 
UNEP/OzL.Pro/ExCom/84/15 
25 November 2019 
 
CHINESE 
ORIGINAL: ENGLISH 
 

执行蒙特利尔议定书 
  多边基金执行委员会  
第八十四次会议 
2019 年 12 月 16 日至 20 日，蒙特利尔 

 

2020 年监测和评价工作方案草案 

 
导言 

1. 本文件提出了 2020 年监测和评价工作方案草案，供执行委员会审议。工作方案所提

议的监测和评价活动的依据是：执行委员会先前关于监测和评价所涉问题的讨论；对进行

中项目的进度报告和项目完成报告的审查；与双边机构和执行机构以及秘书处进行的讨论。

工作方案还考虑到了执行委员会就若干与监测和评价活动有关的议程项目进行的讨论。 

2.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这项监测和评价工作方案草案是第八十二次会议核准的 2019 年

工作方案的延续，1 包括以下内容： 

评价活动 

(a) 对《蒙特利尔议定书》所取得成就的可持续性进行第二阶段评价：将向第八十

四次会议提交一份案头研究报告。2 根据调查结果，提议在第二阶段的评价工作

中特别评估以下内容：国家臭氧机构和项目管理机构在监测消耗臭氧层物质

（ODS）淘汰工作方面的作用；参与 ODS 淘汰工作的国家机构的优势和弱点；

保持《蒙特利尔议定书》的成就时所面临的挑战。将在第二阶段对选定的五个

第 5条国家进行实地考察，以收集更多数据并深入吸取经验教训。将在提交第八

十五次会议的第二阶段评价工作职权范围中向执委会建议所选择的国家。将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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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十六次会议提交最后报告。执行委员会可决定以若干交付形式提交最后报

告； 

(b) 对国家臭氧干事区域网络进行第二阶段评价：将向第八十四次会议提交案头研

究职权范围，3 向第八十五次会议提交案头研究报告，并在第八十八次会议上提

交最后评价报告。评价工作将把以前的评价报告4作为基础，并将对区域网络进

行透彻的评估，尤其侧重于：这些网络在执行《蒙特利尔议定书》方面所起作

用、逐渐发生的演变和在不同层面产生的影响，以发现机会和差距来进一步加

强网络会议，从而应对《蒙特利尔议定书》目前所面临的种种挑战。将以案头

研究的结果为基础，向第八十五次会议提交第二阶段评价工作的职权范围； 

(c) 评价维修业的能效：将向第八十四次会议提交一份进度报告，5 并将向第八十六

次会议提交一份案头研究报告，目的是尽可能查明和评估在维修业保持能效的

最佳做法、经验教训和更多机会。案头研究将审查以前资助的项目，以确定维

修业与能效有关的活动及其在国家一级的政策和法规中的应用。 

监测活动 

• 单个项目和多年期协定项目的综合项目完成报告。 

3. 高级监测和评价干事将与相关的双边机构和执行机构密切合作，向第八十五和第八

十六次会议提交所有尚未提交的多年期协定项目和单个项目完成报告，并确定精简项目完

成报告编制和提交工作的备选方案。 

4. 综合项目完成报告将向执行委员会概述各项完成报告中所汇报的成果和经验教训。 

5. 在执行 2020 年工作方案期间可能出现其他令人感兴趣的问题，可能需要执行委员会

处理。因此，在执行和预算分配方面会允许一定程度的灵活性，以应对任何这样的问题。 

提交时间表 

6. 表 1 是拟议的 2020 年监测和评价工作方案草案所载各项活动的概览。 

表 1.  2020 年监测和评价工作方案所载各项活动的提交时间表 

第八十五次会议 第八十六次会议 

多年期协定项目和单个项目的综合项目完

成报告 

多年期协定项目和单个项目的综合项目完

成报告 

国家臭氧干事区域网络案头评价报告 关于《蒙特利尔议定书》所取得成就的可

持续性的最后评价报告 

                                                 
3  UNEP/OzL.Pro/ExCom/84/13。 
4  UNEP/OzL.Pro/ExCom/33/7 和 Corr.1。 
5  UNEP/OzL.Pro/ExCom/84/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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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十五次会议 第八十六次会议 

关于《蒙特利尔议定书》所取得成就的可

持续性的第二阶段评价工作的职权范围 

维修业能效案头评价研究 

国家臭氧干事区域网络第二阶段评价工作

的职权范围 

 

 

预算 

7. 表 2 开列了 2020 年监测和评价工作方案预算。这项预算包括顾问以及高级监测和评

价干事的收费和旅费，他们将有选择地进行一些实地考察。 

表 2.  2020 年监测和评价工作方案拟议预算 

说明 数额（美元） 

关于《蒙特利尔议定书》所取得成就的可持续性的第二阶段评价  

实地考察（5 个国家，7 天/每个国家）  

工作人员：  

 旅费 (4 个国家 x 6,000 美元) 24,000 

 每日津贴 （28 天 x 350 美元/每天） 9,800 

顾问  

 收费 （7 天 x 5 个国家 x 500 美元/每天） 17,500 

 旅费 （5 个国家 x 3,000 美元） 15,000 

 每日津贴（35 天 x 350 美元/每天) 12,250 

编写报告 （5 个国家 x 7 天 x 500 美元/每天) 17,500 

综述报告 （12 天 x 500 美元/每天） 6,000 

国家臭氧干事区域网络案头评价研究  

编写报告 （30 天 x 500 美元/每天） 15,000 

维修业能效案头评价研究  

编写报告 （30 天 x 500 美元/每天） 0* 

小计 117,050 

杂项 ** 4,000 

共计 121,050 

*  为 2019 年工作方案中的维修业能效案头评价研究分配的 15,000 美元将重新分配给 2020 年工作方案。  
**  计划提供杂项经费，用于支付出访时意外增加的旅费以及监测和评价办公设备的意外更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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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望执行委员会将采取的行动 

8. 谨建议执行委员会： 

(a) 核准 UNEP/OzL.Pro/ExCom/84/15号文件所载 2020年拟议监测和评价工作方案和

该文件表 2 所列 121,050 美元的相关预算； 

(b) 将 2019 年监测和评价工作方案中用于维修业能效案头评价研究的 15,000 美元重

新分配给 2020 年预算。 

 

 

     

 


